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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

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及《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和独立董事，结合公司同日召开的职工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同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

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

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

秘书的议案》及《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董事长、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

务的董事及各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并完成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聘任工作。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第十一届董事会将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董事5名、职工代表董事1名、独立董事3名，具体成员如

下：

董事：陈卫（董事长）、陈森洁、吴国明、李阳、赵伟锋

职工代表董事：赵芳华

独立董事：俞铁成、饶钢、吴文芳

（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

鉴于各委员的专业背景和管理经验，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组成人员建议如下：

（1）审计委员会：饶钢（召集人）、吴文芳、赵芳华

（2）战略委员会：陈卫（召集人）、陈森洁、吴国明、李阳、俞铁成

（3）提名委员会：俞铁成（召集人）、饶钢、赵伟锋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吴文芳（召集人）、饶钢、赵伟锋

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一）总经理：吴国明

（二）副总经理：李阳、赵伟锋、陶春雷、李炳军

（三）财务总监：陈圣华

（四）董事会秘书：张龙

（五）证券事务代表：戴毅清

上述人员的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一致，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个

人简历详见附件。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

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其中，董事会秘书张龙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明，其任职资格已经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证券事务代表戴毅清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

具备与岗位要求相适应的职业操守、专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验。此外，公司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人民大道西段568号

联系人：张龙、戴毅清

联系电话：0575-82027721
联系邮箱：ir@yankon.com
特此公告。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吴国明：男，1970年出生，中共党员，工程师。1991年加入公司，曾任上虞灯具厂生产技术办公室

主任、公司技术负责人；历任公司灯具事业部、亚太营销管理中心、制造管理中心总经理，中韩合资浙

江阳光碧陆斯有限公司、浙江阳光照明灯具公司、浙江智易物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03年至2023
年10月任公司董事及副总经理；2023年1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曾获得“上虞市劳动模范”“上

虞市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上虞市第五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等荣誉称号，曾任浙江省照明电器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电光源分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李阳：男，1967年出生，硕士学历，光电子技术系激光技术专业毕业。1991年至2006年在电子科

技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从事教学科研工作；2007年任江苏句容亿灯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2008年7
月至2014年3月任公司产品研究所负责人，2011年3月至2014年3月兼任公司技术总监；2014年3月

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20年5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2023年1月起兼任公司新产品创新中心总经

理；2024年1月至今任浙江阳光绿色氢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赵伟锋：男，1977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国际贸易专业。1999年9月起任公司国际市场部

销售员；2005年10月至2011年3月任浙江阳光照明有限公司总经理；2011年4月至2019年9月任公

司国际市场总监；2019年9月至今任副总经理，兼任公司市场管理中心总监；2022年5月至今任公司

董事。

陶春雷：男，1976年出生，大专学历。1997年进入本公司工作，曾任公司技术员、车间主任、生产

经理、灯具生产总监、美洲事业部生产副总经理、公司第八届、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上虞制造

事业部总经理等职。2023年5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李炳军：男，1980年出生，本科学历，机械设计专业，2002年 7月起任职公司灯具技术部技术员；

2008年 5月至 2014年 5月先后担任灯具技术一部经理、灯具技术中心经理；2014年 6月至 2022年 12
月先后担任公司子公司安徽阳光照明电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浙江阳光城市照明工程有限公司总经

理、浙江智易物联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2年 1月至今任浙江智易物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2023年5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陈圣华：男，1986年出生，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2010年7月至2015年2月任职浙江逸盛石化有

限公司财务部主办会计；2015年3月进入本公司工作，2016年至2018年2月任美洲子公司财务总监；

2018年3月至2023年4月任厦门阳光恩耐照明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23年5月至今，担任公司财务

总监。

张龙：男，1983年出生，硕士学历，工商管理专业，经济师，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

秘书任职资格。曾先后任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阳光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1年6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戴毅清：男，1988年出生，本科学历，统计学专业。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任

职资格。曾先后任职于浙江京虞信有限公司、盛万投资有限公司。2019年3月起进入公司证券与投

资部工作，先后担任投资经理、证券事务代表。2020年5月至今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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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为促进公司

规范运作，建立健全内部治理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开展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公司于

2026年5月20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赵芳华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代表

董事，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选举产生的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职工代

表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赵芳华先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特此公告。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附：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赵芳华，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金融专业。2003年7月至2011年11月，先后任职卧龙

电气运营管理部、卧龙地产董事会办公室、卧龙电气证券事务代表兼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2012年4
月至2012年12月，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3年1月至2021年6月，先后担任本公司董事、董事会

秘书；2023年5月至2025年9月16日，任公司董事。2025年9月至今，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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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5
月14日以电子邮件、电话确认方式通知，于2026年5月20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现场召开。本次会议

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卫先生主持。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一致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选举陈卫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董事会选举公司董事长陈卫先生为代

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

根据公司章程，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次选举后，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未发生变更。

表决结果：赞同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各委员的专业背景和管理经验，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组成人员建议如下：

（1）审计委员会：饶钢（召集人）、吴文芳、赵芳华

（2）战略委员会：陈卫（召集人）、陈森洁、吴国明、李阳、俞铁成

（3）提名委员会：俞铁成（召集人）、饶钢、赵伟锋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吴文芳（召集人）、饶钢、赵伟锋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吴国明先

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提请董事会聘任李

阳先生、赵伟锋先生、陶春雷先生、李炳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提请董事会聘任陈

圣华先生为本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张龙先生

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戴毅清先

生为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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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人民大道西段568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72
613,609,510
45.961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陈卫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其中三位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2、董事会秘书张龙列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3,109,809
比例（%）
99.9185

反对
票数

483,801
比例（%）
0.0788

弃权
票数
15,900

比例（%）
0.0027

2、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决算及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8,326,546
比例（%）
99.1390

反对
票数

5,268,664
比例（%）
0.8586

弃权
票数
14,300

比例（%）
0.0024

3、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3,166,609
比例（%）
99.9278

反对
票数

428,601
比例（%）
0.0698

弃权
票数
14,300

比例（%）
0.0024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3,036,409
比例（%）
99.9066

反对
票数

483,801
比例（%）
0.0788

弃权
票数
89,300

比例（%）
0.0146

5、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并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3,011,109
比例（%）
99.9024

反对
票数

511,101
比例（%）
0.0832

弃权
票数
87,300

比例（%）
0.0144

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3,003,309
比例（%）
99.9012

反对
票数

518,901
比例（%）
0.0845

弃权
票数
87,300

比例（%）
0.014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2,800,309
比例（%）
99.8681

反对
票数

644,201
比例（%）
0.1049

弃权
票数

165,000
比例（%）
0.0270

8、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9,570,521
比例（%）
99.3417

反对
票数

3,939,889
比例（%）
0.6420

弃权
票数
99,100

比例（%）
0.0163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9、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9.01
9.02
9.03
9.04
9.05

议案名称

陈卫先生
陈森洁先生
吴国明先生
李阳先生

赵伟锋先生

得票数

607,611,055
607,561,046
607,579,059
607,506,442
606,664,84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0224
99.0142
99.0172
99.0053
98.8682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10、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01
10.02
10.03

议案名称

俞铁成先生
饶钢先生

吴文芳女士

得票数

607,592,838
607,535,037
607,558,33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0194
99.0100
99.0138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4
5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并拟定2026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
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
案》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11,279,213
11,253,913
11,246,113
11,043,113
7,813,325

比例（%）

95.1646
94.9511
94.8853
93.1726
65.9223

反对

票数

483,801
511,101
518,901
644,201
3,939,889

比例（%）

4.0819
4.3122
4.3780
5.4352
33.2415

弃权

票数

89,300
87,300
87,300
165,000
99,100

比例（%）

0.7535
0.7367
0.7367
1.3922
0.8362

2、累积投票议案

9.00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9.01
9.02
9.03
9.04
9.05

议案名称

陈卫先生
陈森洁先生
吴国明先生
李阳先生

赵伟锋先生

得票数

5,853,859
5,803,850
5,821,863
5,749,246
4,907,65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49.3900
48.9680
49.1200
48.5073
41.4066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10.00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01
10.02
10.03

议案名称

俞铁成先生
饶钢先生

吴文芳女士

得票数

5,835,642
5,777,841
5,801,13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49.2363
48.7486
48.9451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无特别决议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范玥宸、金如意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714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26-046
债券代码：127045 债券简称：牧原转债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A股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因可转换公司债

券（债券简称：牧原转债，债券代码：127045）尚在转股期内，导致公司总股本在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前发

生了变化。同时，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69,586,523股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的

权利，根据“分配比例将按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的原则，按公司现有总股本5,772,995,317股（其中

A股总股本5,462,772,217股，H股总股本310,223,100股）折算出每股现金分红比例=本次现金分红总

额/（公司总股本-已回购股份）=2,435,355,283.04元/（5,772,995,317股-69,586,523股）=0.4269999元/股
（计算结果不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七位）。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A股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4215606元/股计算（每股现金

红利=实际A股现金分红总额/A股总股本，即 2,302,889,752.02元/5,462,772,217股=0.4215606元/股，

计算结果不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七位）。

3、本公司H股股东的权益分派事宜不适用本公告，其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

站（www.hkexnews.hk）发布的相关公告。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于2026年5月13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及2026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相关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拟以未来实施分配方

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股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27元

（含税，暂以 2026年 3月 22日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股数计算），分红总额 2,435,355,283.04元（含

税）；本次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本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作出的承诺及公司章程规

定的分配政策。公司通过回购专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在本次分配方

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因股份回购、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发生变化的，利润分配按照分配

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A股股息以人民币派发；H股股息以港币派发，实际金额按照

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派息方案日前五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的平均基

准汇率计算。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已发生变化：因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牧原

转债，债券代码：127045）尚在转股期内（“牧原转债”已于2026年5月18日起暂停转股），导致公司总

股本在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前发生了变化。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为5,772,995,317股（其中A股总股本

5,462,772,217股，H股总股本310,223,100股）。

3、截至目前，公司A股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69,586,523股，该部分股票不享有参与利润

分配的权利。根据“分配比例将按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的原则，按公司现有总股本5,772,995,317
股（其中A股总股本5,462,772,217股，H股总股本310,223,100股）折算出每股现金分红比例=本次现金

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 -已回购股份）=2,435,355,283.04 元/（5,772,995,317 股 - 69,586,523 股）=
0.4269999元/股（计算结果不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七位）。

4、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以固定总额的方式分配，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5、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度A股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A股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69,586,523股后

的5,393,185,694股为基数，向全体A股股东每10股派4.269999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

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

基金每10股派3.842999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

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854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427000元；持股

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A股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7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1*****265
01*****143
01*****457
01*****321
08*****667

股东名称

秦英林

秦英林

钱瑛

钱瑛

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8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6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相关参数调整情况

1、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发行的“牧原转债”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前“牧原转债”

转股价格为43.74元/股，调整后“牧原转债”转股价格为43.32元/股（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小数点后两

位），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6年5月27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调整“牧原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2、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本次除权除息前公司现有A股总股本为5,462,772,217股，鉴于公司A股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

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本次实际参与现金分红派息的A股股本为 5,393,185,694 股，实际A股现金

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A股股本*分配比例，即5,393,185,694股*0.4269999元/股= 2,302,889,
752.02元。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A股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4215606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

利=实际A股现金分红总额/A股总股本，即2,302,889,752.02元/5,462,772,217股=0.4215606元/股，计算

结果不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七位）。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

记日收盘价-0.4215606元/股。

七、咨询机构

1、咨询地址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龙升工业园区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2、咨询联系人：王翰斌

3、咨询电话：0377-65239559
4、传真电话：0377-66100053
八、备查文件

1、《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714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26-047
债券代码：127045 债券简称：牧原转债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牧原转债”恢复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债券代码：127045
2、债券简称：牧原转债

3、暂停转股时间：2026年5月18日至2026年5月26日

4、恢复转股时间：2026年5月27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442号）的核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9,55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955,000万元，期限6年。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同意，公司955,000万元可转债于2021年9月10日起在深交所挂

牌交易，债券简称“牧原转债”，债券代码“127045”。根据相关规定和《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本次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

（2021年8月20日，T+4日）满6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2年2月21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7年

8月15日，如遇节假日，向后顺延）止。

公司因实施2025年年度A股权益分派，本次A股权益分派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进行，且公司

回购账户存在股份。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相关规定，公司可转换公司

债券（债券简称：牧原转债；债券代码：127045）自2026年5月18日起暂停转股，公司应在可转债暂停

转股后及时办理权益分派事宜。根据相关规定，“牧原转债”将在2025年年度A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2026年5月27日）起恢复转股。

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关注。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714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26-048
债券代码：127045 债券简称：牧原转债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牧原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调整前转股价格：43.74元/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43.32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起始日期：2026年5月27日

一、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2021]442号文核准，公开发行了 9,55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1年 9月 10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牧原转债”，债券代码

“127045”。
根据《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相关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牧原转债在本次可转债发行之后，若

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

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则转股价格相应调整。具体的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 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 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率或配股率，A为增发

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

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

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

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

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

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

定来制订。

二、转股价格调整原因及结果

1、转股价格调整原因

公司将实施2025年年度A股权益分派方案（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26日；除权除息日：2026年5
月27日），每10股派送现金股利4.269999元。

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本次A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

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

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4215606元计算。

2、转股价格调整结果

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牧原转债”的转股价

格调整如下：

派送现金股利：P1= P0-D；

其中：P1 为调整后转股价，P0 为调整前转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P1= P0-D=43.32元/股（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P0=43.74元/股，D=0.4215606元/股）

综上，“牧原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43.3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6年5月27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233 证券简称：圆通速递 公告编号：临2026-031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限制行权期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关于股票期权自主行权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等相关工作计划，现对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时间进行限

定，具体如下：

一、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已于2025年7月14日进入第三个行权期（行

权代码：1000000158），行权期为2025年7月14日至2026年6月5日，目前尚处于行权阶段。

二、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本次限制行权期为2026年5月26日至2026年6月5日，在此期间全

部激励对象将限制行权。

三、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限制行权

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233 证券简称：圆通速递 公告编号：临2026-030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徐公路3029弄18号一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94
2,744,722,595

80.189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局召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

推举董事潘水苗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局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6人，董事喻会蛟、张小娟、沈沉因工作原因未能列席；

2、董事局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43,018,280
比例（%）
99.9379

反对
票数

1,589,700
比例（%）
0.0579

弃权
票数

114,615
比例（%）
0.0042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43,020,879
比例（%）
99.9380

反对
票数

1,587,101
比例（%）
0.0578

弃权
票数

114,615
比例（%）
0.0042

3、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28,934,559
比例（%）
99.9888

反对
票数
91,886

比例（%）
0.0099

弃权
票数
12,500

比例（%）
0.0013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44,616,395
比例（%）
99.9961

反对
票数
93,700

比例（%）
0.0034

弃权
票数
12,500

比例（%）
0.0005

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局制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44,650,295
比例（%）
99.9973

反对
票数
59,800

比例（%）
0.0021

弃权
票数
12,500

比例（%）
0.0006

6、议案名称：关于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44,648,595
比例（%）
99.9973

反对
票数
61,500

比例（%）
0.0022

弃权
票数
12,500

比例（%）
0.0005

7、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40,491,296
比例（%）
99.8458

反对
票数

4,054,200
比例（%）
0.1477

弃权
票数

177,099
比例（%）
0.0065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44,616,423
比例（%）
99.9961

反对
票数
92,672

比例（%）
0.0033

弃权
票数
13,500

比例（%）
0.0006

9、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44,337,826
比例（%）
99.9859

反对
票数

371,269
比例（%）
0.0135

弃权
票数
13,500

比例（%）
0.0006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1,815,683,650

207,598,076

721,334,669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9853

反对

票数

0

0

93,700

比例（%）

0.0000

0.0000

0.0130

弃权

票数

0

0

12,500

比例（%）

0.0000

0.0000

0.0017

其中：市值 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59,751,988
661,582,681

99.9204
99.9911

35,100
58,600

0.0587
0.0089

12,500
0

0.0209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3

4

5

6

7

9

议案名称

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局
制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

议案

关于未来三年（2026年-2028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关于聘请公司2026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27,391,959

927,390,145

927,424,045

927,422,345

923,265,046

927,111,576

比例（%）

99.9887

99.9885

99.9922

99.9920

99.5437

99.9585

反对

票数

91,886

93,700

59,800

61,500

4,054,200

371,269

比例（%）

0.0099

0.0101

0.0064

0.0066

0.4371

0.0400

弃权

票数

12,500

12,500

12,500

12,500

177,099

13,500

比例（%）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0.0192

0.0015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3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喻会蛟、张小娟、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关联股东回避了议案 3的表

决；

2、上述议案3、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9对持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

票。

3、本次股东会听取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俞爱婉、曹雪莹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032 证券简称：苏泊尔 公告编号：2026-033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99,848,156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

有的 3,000,000股后的 796,848,156股为基数进行利润分配，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现金红利 26.30元
（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2,095,710,650.28元。

2、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
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
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2.6201356元/股计算，具体计算方式如下：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
红总额/总股本，即2.6201356元/股=2,095,710,650.28元÷799,848,156股。

3、因公司存在股票期权自主行权，且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回购股份，根据相关规定，公司
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在本次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
5月15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7日）暂停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自主行权。敬请相关激励对象注意。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苏泊尔”）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
2026年4月23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2025年末公司总股本801,660,
653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4,667,500股（其中1,667,500股已于2026年5月6日注销完

毕，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现持有 3,000,000股）和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 173,787股（上述限制性股票注

销工作已于2026年4月13日完成），加上2026年初至3月末激励对象进行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实际增

加公司股份28,790股后的796,848,156股为基数进行利润分配，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红利26.30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2,095,710,650.28元。本年度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本利润分配预案披露至分配实施期间，公司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

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发生变动的，依照变动后的股本为基数实施并保持上述分配比例不变。《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已于2026年4月24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公告编号：2026-027）。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方案一

致。

2、本次权益分派的实施距离公司股东会通过该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3、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后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因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股份注销1,667,500
股而相应减少，具体内容可参见2026年5月7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
031）；不存在新增股权激励自主行权股份或其他导致股本总额变动的事项。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799,848,156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3,000,000
股后的796,848,15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6.3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

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

23.67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

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5.26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2.630000元；持股

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8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5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7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股东账号
08*****076

股东名称
SEB INTERNATIONALE S.A.S

六、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5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

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 2,095,710,650.28元=796,848,156股×2.63元/股。本次权

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

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

2.6201356元/股计算。计算方式如下：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即 2.6201356元/股=2,
095,710,650.28元÷799,848,156股（2025年末公司总股本 801,660,653股-已注销限制性股票 173,787
股+已自主行权股份28,790股-已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1,667,500股）。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

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2.6201356元/
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晖路1772号苏泊尔大厦23楼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叶继德 方琳

咨询电话：0571-86858778
传真电话：0571-86858678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